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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财政事权名称：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预算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填报日期：2023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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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请做好 2022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工作的函》（粤水财审函〔2023〕695号）要求，综合

厅相关业务处室提交的 2023 年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

安排项目《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汇总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有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额度、资金分配方式、主要用途、扶持对象

2022年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省本级组织实施的

项目，下同）总规模 100,676万元，资金分配方式以项目制为主，

部分资金如万里碧道激励资金按因素法分配。主要安排重大水利

工程设施 3,366 万元、中央投资水利配套项目 8,626 万元、省级

河长制湖长制项目 5‚000万元、万里碧道专项 50,000万元、省级

水资源节约与保护 1,000 万元、省级水土保持项目 1,440 万元、

中小河流治理 8,000万元、其他省级投资项目 23,244万元等 8个

政策任务。

（二）绩效目标情况

纳入本次绩效自评范围的资金绩效目标如下：

1.重大水利工程设施。大藤峡工程年度计划投资 36亿元，年

底前右岸建筑物挡水通过珠江委验收，61米蓄水通过验收，右岸

手台机组发电，围堰拆除，船闸货物量、发电量圆满完成年度目

标。

2.中央投资水利配套项目。按照水利部下达的投资计划，推

进省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省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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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广东省技术方案（2016-2018

年）、省水旱灾害视频监控系统、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山洪灾害

防治非工程措施维修养护项目建设。

3.省级河长制湖长制项目。完成河湖管护 1,075 公里，完成

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37,138公里，完成河湖健康评价 108条，完成

河道采砂规划编制 1,211项，完成河长制公示牌维护 149块，完

成其他河长制基础工作 6项。

4.万里碧道专项。完成综合治理河长 310公里，完成河湖管

护长度 918公里。

5.省级水资源节约与保护。落实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国家节水行动等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

我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开展全省节约用水管理、水资源保

护和取用水监管的基础研究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工作。

6.省级水土保持项目。用于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目

省级配套资金，共安排 5宗重点工程项目，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426平方公里。

7.中小河流治理。按照《广东省注资省属国有企业开展中小

河流治理工作方案》要求，推进注资省属国有企业实施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建设，完成中小河流治理注资项目治理河长 98公里。

8.其他省级投资项目。推进北江大堤工程局部缺陷处理项目

—西南镇堤段护脚抛石修复工程、乐昌峡枢纽工程库区防汛仓库

建设项目、广东省潮州供水枢纽工程坝区二期和库区建设用地划

拨款缴纳、广东智慧水利工程（一期）项目“广东智慧河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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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项目；实施 7宗科研项目。完成 22项水利基础性工作、10宗

欠发达地区小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36宗大中型水利工程白蚁防

治工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综合分析项目单位自评材料，2022年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基本实现，年度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但也

发现部分资金在过程、产出和效益方面存在部分问题，资金使用

绩效自评 97.2分。

1.过程

（1）资金管理

指标分值 12分，自评得 10.2分。2022年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专项资金 100,676万元，截至 2023年 6月底，累计支付 85,593

万元，资金支付率 85%。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主要做法：一是预

算执行规范。下达给市县的补助资金已全部由省财政厅直接拨付

至各市、县（市、区）财政部门，具备国库集中支付条件的，实

行国库集中支付；暂不具备国库集中支付条件的，按省财政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报账制实施办法〉的通知》（粤

财农〔2005〕117号）的规定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二是预算支

出规范。工程资金拨付采用财政直接支付的办法，严格履行报账

审批程序，由资金使用单位填写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请款表，经

项目法人、行业主管部门的工程和财务主管部门审核或审查审批

签名后，报财政部门审核，最后由财政部门将工程款或材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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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采购款直接拨付到施工单位或材料（设备）供应商账户。三

是会计核算基本规范。资金支付符合财务管理制度，设有专账，

程序合规，手续完善，专款专用，专帐核算，专项资金支出记录、

凭证等完善。

（2）事项管理

指标分值 8分，自评得 8分。各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我省公益性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法人组建

工作的指导意见》（粤水建管〔2009〕372号）、《广东省水利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通知》等要求，成立了领

导机构，确保工程进度和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我厅高度重视水利

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加快推进工程建

设，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一是将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列为每月召开

的厅务会议固定议题，通报有关情况，协调解决水利投资计划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制定加快工程建设和资金使用管理具

体措施。二是建立厅领导挂点分片督导及厅业务处室按职责分工

督导的机制，通过采取通报、责任提醒、约谈、一线督导等措施，

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管理。三是加大通报力度，每月对

项目建设总体进展、月进展滞后的地区及项目等情况进行通报；

四是落实责任告知制度，对年度投资计划执行进度滞后的地级市

按照“一市一单”的方式印发责任提醒函到地级市人民政府。

2.产出

（1）数量指标

指标分值 10分，自评得 9.5分。根据业务处室提供的自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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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本次省级专项资金安排的工程项目按照投资计划进行实施，

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但部分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

滞后。

（2）质量指标

指标分值 10分，自评得 10分。根据业务处室提供的自评材

料，工程项目建设地点、规模、标准等建设内容按照批复的初步

设计进行实施。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质量为合格。

（3）时效指标

指标分值 10分，自评得 10分。根据业务处室提供的自评材

料，截至评价基准日，省级组织实施的项目、重点水利工程以及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设进度较好，项目年度投资完成超过 80%，

得满分。

（4）成本指标

指标分值 10分，自评得 10分。项目投资经技术审查、合规

性审查及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层层把关，从源头把控投资。招投

标阶段经公开招标，设置招标控制价，有效控制项目投资。项目

合同结算金额经市县财政投审中心审核，进一步起到投资控制作

用。

3.效益

（1）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分值 8分，自评得 8分。一是河湖长制全面深入实施，

万里碧道综合效应充分显现。河湖长制工作连续 4年获国务院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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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激励，在国务院首次河湖长制部际联席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获

全国首次河湖长制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数量最多。累计清理“四

乱”问题超 2.5万宗，清理建筑面积超 1,000万平方米。全省劣Ⅴ

类国考断面全面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累计建成

碧道 5,000多公里，万里碧道综合效应充分释放。万里碧道牵引

水污染防治、水安全提升、水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提升及拉动经

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充分释放，成为有限生态空间里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综合载体。深圳茅洲河、广州

蕉门河、珠海天沐河、佛山东平水道、东莞华阳湖、江门沙坪河、

茂名根子河、梅州石正河等一大批特色碧道，成为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好去处，深受老百姓喜爱。二是水资源节约保护顺利推进。

全面推行国家节水行动，100%省级机关、78%省级事业单位建成

节水型单位，35家高校建成节水型高校。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施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全省用水量从 2013年的 443.2

亿立方米降至 2021 年的 407 亿立方米，下降 8%，万元 GDP 用

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从 2013年的 71立方米、44立

方米下降至 2021年的 32.7立方米、17.3立方米，分别下降 45%、

59%，用全国 6.7%的水资源量、保障了全国 8.9%人口的用水需

求，支撑了全国 10.9%的 GDP，安全优质对港澳供水累计约 300

亿立方米，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香港、澳门繁荣稳定提

供了坚实水利支撑。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100%，

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95%。三是中小河流治理

稳步推进。治理中小河流 510公里，整合水利、交通以及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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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各项资金，将河流治理与当地镇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合

起来，与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发挥河道综合功能的

理念，各地因地制宜、顺“势”而治，就地取材、科学治理，不少

地方中小河流治理将沿岸景观打造成为生态、休闲、亲水的景观，

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有利于当地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群众的获得感明显增强。

（2）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分值 8分，自评得 8分。水利工程建设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在水利项目规划、设计、施工等各个环节贯彻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通过安排资金用于农村小水利建设，使村内环

境大大改善。通过实施水土保持项目，增强土壤肥力和抗灾能力，

蓄水保土能力明显增强，降低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通过实施碧道建设和中小河流治理，疏通河道，保持水

流通畅，提升水质，逐步恢复原河道水生态环境。

（3）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分值 8分，自评得 7.5分。省属项目、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各项目单位均建立了较为完整运行管理制度。但部分市县存

在地方运行管理专职人员数量有限，运行管理费用地方财政压力

大等问题。

（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分值 8分，自评得 8分。通过项目的建设，能有效改善

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带动群众就业和支付、提高群众的民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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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水平、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实施后，各项目

建设单位向受益群众发放了对项目建设的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很高。

4.自评结论

综合上述各项指标得分之和，项目执行自评总得分为 97.2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纳入绩效自评的资金 100,676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底，支付 85,593万元，支付率 85%。其中重大

水利工程设施支付 3,366万元、支付率 100%，中央投资水利配套

项目支付 7,658万元、支付率 88.8%，河长制湖长制项目支付 4,996

万元、支付率 99.9%，万里碧道专项 43,205万元、支付率 86.4%，

省级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支付 1,000万元、支付率 100%，省级水土

保持项目支付 1,440万元、支付率 100%，中小河流治理支付 7,802

万元、支付率 97.5%，其他省级投资项目支付 20,190万元，支付

率 86.9%。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专项资金目标基本实现，各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1）重大水利工程设施。大藤峡工程完成年度投资 37亿元，

提前通过珠江委主持的右岸建筑物挡水验收，工程具备全线挡水

条件。61米蓄水验收通过，工程效益开始逐步全面发挥。右岸手

台机组发电提前实现，围堰拆除完成攻坚，船闸货物量、发电量

圆满完成年度目标，水生态保护体系成效显著，有力支撑地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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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中央投资水利配套项目。省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

完工，完成新改建非衣取用水户监测点 392户、新建灌区监测点

80宗、新建水源地水质在线监测站 44个；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

建设项目广东省技术方案（2016-2018 年）完工，完成新建灌区

监测点 277宗、新建非衣取用水户监测点 186户、新建水源地水

质在线监测站 52个、完成规范计量灌区监测点 26宗等；广东省

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设项目如期完成 8个合同结算工作，项

目合同全部完成结算审核；省水旱灾害视频监控系统新增视频监

控点数量 450个，前端监控点租用 5年，线路租用 2年；按照水

利部部署，开展山洪灾害防治和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维修养

护项目，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省级河长制湖长制项目。完成河湖管护 1,086.9公里，

完成湖泊管护 6.1平方公里，完成河湖岸线整治 4公里，完成河

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 5宗，完成“四乱”问题整治 2宗，完成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 37,138.3公里，完成河湖健康评价 108条，完成

河道采砂规划编制 1,211项，完成河长制公示牌维护 268块，完

成其他河长制基础工作 7项。

（4）万里碧道专项。完成综合治理河长 326.47公里，完成

河湖管护长度 971.39公里。

（5）省级水资源节约与保护。2022 年省级水资源节约与保

护专项资金通过节约用水管理、水资源保护和取用水监管等措

施，切实提升我省水资源管理能力，有效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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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6）省级水土保持项目。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26 平方

公里，修复生态环境。

（7）中小河流治理。完成中小河流治理 98公里，提升人口

密集或重点村镇等河段防洪标准至 5-20年一遇。

（8）其他省级投资项目。完成北江大堤工程局部缺陷处理

项目—西南镇堤段护脚抛石修复工程，完成乐昌峡枢纽工程库区

防汛仓库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广东省潮州供水枢纽工程坝区二期

和库区建设用地划拨款缴纳，潮州市自然资源局出具划拨决定

书；“广东智慧河长”服务项目完成 6期“四乱”遥感监测服务；

完成 pc端软件基础功能开发，接入 300路视频，通过项目初步验

收；完成广东智慧水利工程（一期）项目专业基础设施服务和软

件开发服务、监理服务两个标段采购，启动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智慧水利网建设、推动水利工作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发展；

实施 7 宗科研项目。完成 22项水利基础性工作、10宗欠发达地

区小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36宗大中型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工作。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 部分项目市县配套资金未足额落实。2. 部分项目绩效目

标未按时完成。3. 绩效目标管理及绩效评价办法待完善。

三、改进意见

（一）做实绩效管理

按照“谁使用资金，谁申报目标，谁绩效自评”的原则，落实

厅相关处室在绩效自评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明确绩效自评材料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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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质量要求和应提交汇总部门的自评材料内容清单，提高绩效自

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各预算单位按照“用钱必问效、低效必问责”

的要求，加强对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加强预算项目事前、事中、

事后管控，做到事前有评估、事中有监控、事后有评价，按预期

绩效目标完成程度考核项目实施效果。

（二）督促市县落实配套资金

督促指导各市县地通过继续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省级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争取金融资金支持等方式，落实省级专项资金安

排项目资金需求。加大培训和指导力度，指导各市县加强项目储

备，及时纳入财政预算项目库，积极争取到涉农资金支持。进一

步开拓工作思路，创新采用小型项目“同类打包”、纯公益项目与

具有收益的项目“关联打包”、跨领域项目联合申报等方式，争取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水利工程建设。

（三）督促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和绩效目标完成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继续发挥调度会商、提醒、约谈和一线

督导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督促相关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和

前期工作进度，确保绩效目标完成，切实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